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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8 年 1 月 1 日，王阿姨进

入本市某物业公司工作。双方签
订有一份 3 年期劳动合同，约定
合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7月下旬，王阿姨因身
体不适就医，后被诊断为“慢性心
肌炎”，并入院接受了治疗。自2020
年8月1日起，王阿姨开始连续申
请病假。2020年12月下旬，物业公
司向王阿姨送达劳动合同终止通
知书，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将
于2020年12月31日期满，且您已
享受完法定医疗期，公司决定不再
续签合同，并依法结算经济补偿。”

王阿姨认为自己身患重疾，
物业公司不应与其终止劳动合
同，遂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请求物业公司自2021年2月1日
起与其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仲
裁期间工资。

审理中，王阿姨表示，其罹患
重大疾病，且医嘱仍建议其休病
假，但物业公司未将医疗期延长
至24个月，而直接通知其终止劳
动合同显属违法。

物业公司则主张，王阿姨已
享受完5个月法定医疗期。同时，
王阿姨不符合延长医疗期的适用

情形。现公司依法终止劳动合同，
故不同意全部仲裁请求。

此外，经仲裁庭要求，王阿姨
未在指定期间向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申请鉴定。

【争议焦点】
王阿姨是否属于延长医疗期

的适用对象？物业公司是否构成
违法终止合同？

【裁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

对王阿姨要求物业公司与其恢复
劳动关系，并支付仲裁期间工资
的请求，均不予支持。

【案件评析】
裁审实践中，因劳动者享受

医疗期待遇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时
有发生。不少劳动者主观认为，其
可以根据病情状况综合判断来与
用人单位协商确定延长医疗期，
那么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对此，我们需要先厘清病假
和医疗期这一对概念。病假是指
劳动者因疾病或非因工负伤，经
用人单位根据医嘱批准其停止工
作、进行治疗休息的期间。医疗期
则与病假相辅相成，是指劳动者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
病休息，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
劳动合同的期限。

根据《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
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医
疗期根据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设置。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第1年，医疗期为3个月；
以后工作每满1年，医疗期增加1
个月，但不超过24个月。同时，劳
动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不符合退
休、退职条件的，应当延长医疗期。
延长的医疗期由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具体约定，但约定延长的医疗期
与前条规定的医疗期合计不得低
于24个月。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
如罹患癌症、精神病、瘫痪等特殊
疾病，且经法定程序确认的，则应
当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延长
至少不低于24个月的医疗期。

回到本案中，王阿姨在被诊断
为“慢性心肌炎”后，按医嘱建议需
持续休养。而物业公司根据王阿姨
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已保证
其享受了5个月法定医疗期。现王
阿姨主张因其罹患重大疾病，物业
公司应将其医疗期延长至 24 个
月，但并未向相关机构申请鉴定，
确认其符合“被鉴定为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但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
的”法定情形。因此，物业公司在合
同期满前通知其终止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鉴于王阿姨不符合延长
医疗期的条件，故对其要求物业公
司自2021年2月1日起恢复劳动
关系，并支付仲裁期间工资的请
求，均未能得到仲裁庭的支持。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若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期满前仍处于法定医疗
期内的，用人单位不得直接终止劳
动合同，而是应当将合同续延至医
疗期满为止，这也体现了对患病劳
动者的一种特殊保护。（顾松林）

【案情简介】
李某于2020年1月1日入职

某物流公司担任行政工作，双方
签有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由于
身体原因，李某从3月起陆陆续续
请病假，短则两三天，长则一周，
但均提交了有效的诊断记录和疾
病证明单。2020年11月1日，公司
通知李某其医疗期于 2020 年 12
月1日期满，但李某接到通知后，
继续向公司申请病假，公司最终
以李某医疗期满仍不能胜任工作
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李某遂向
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双
方劳动关系。庭审中，李某称其累
计请病假只有63天尚未满3个月
的医疗期。公司在医疗期内解除与
其劳动关系构成违法解除。而公司
辩称，根据李某提交的病假单载明
累计病假时间63天超过62.49天。
李某在医疗期满后继续请病假，
公司无法另行安排李某其他工作
岗位，故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公
司系依法解除与其劳动关系。

【争议焦点】
李某 2020 年累计病休期是

否在医疗期内？
【裁决结果】
李某入职不满一年，应当享

受医疗期待遇为 3 个月。李某入
职后，医疗期计算应从病休第一
天开始，满 20.83 天为医疗期满
1 个月，连续休假期内含有休息
日、节假日的应予剔除。李某累
计请病假天数为63天超过62.49
天，其已满应享受医疗期。公司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据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
无不妥，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之情形。故，对于李某的申请
请求，未予支持。

【案件评析】
医疗期，是职工因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而
用人单位不得据此解除劳动合
同的期限。关于医疗期与病休期
的区别，医疗期是法定期限，由
法律根据劳动者工作年限规定
的刚性的时间段，而病休期是劳
动者因病实际发生的弹性的时
间段，一般通过医院开具的疾病
诊疗单予以证明。享有医疗期是
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用
人单位不得擅自剥夺。那么医疗
期到底怎么计算呢？

目前，有关医疗期限的计
算，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遵照劳
动部关于发布《企业职工患病或

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进行
计算，上海地区则依据《关于本
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
标准的规定（2015 修订）》（以下
简称“沪府发〔2015〕40 号”），医
疗期按照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进行计算。

具体计算方法为：沪府发
〔2015〕40 号第二条规定，“医疗
期按照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
工作年限设置。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第1年，医疗期为3个月；以

后工作每满1年，医疗期增加1个
月，但不超过24个月”。

实践中，劳动者进入用人单
位请病假的情形，通常是以天为
计算单位，但是医疗期的计算单
位是月，那如何将累计的病假天
数与医疗期的月数进行转化？

根据原上海市劳动局在《关
于加强企业职工疾病休假管理
保障职工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
通知》〔沪劳保发（1995）83号〕中
规定：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休
假日数应按实际休假日数计算，
连续休假期内含有休息日、节假
日的应予剔除。《关于职工全年

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
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
明确，对于制度工作时间的计
算，其中年工作日：365天-104天
（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
250天；季工作日：250天÷4季＝
62.5天/季；月工作日：250天÷12
月＝20.83 天/月。工作小时数的
计算是以月、季、年的工作日乘以
每日的8小时。如：月工作小时数
应当是 20.83 天×8 小时=166.64
小时。可见，按原上海市劳动局的
规定病休假内含有休息日、节假
日的应予剔除，原劳动部规定的
月工作日计算办法也剔除了休息
日和节假日，因此病休假的天数
应根据“月工作日”折算成医疗期
月数，也就是说每20.83天病假折
算成一个月医疗期。

关于医疗期是否可以循环
享有，沪府发〔2015〕40号第五条
规定，“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期
间累计病休时间超过按照规定
享受的医疗期，用人单位可以依
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据此，上
海地区执行的医疗期并没有累
计计算周期的限制，而是在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累计，这样的规
定，有利于防止员工“泡病假”等
情况的发生。

综上，关于医疗期的计算，
要求用人单位妥善保管好劳动
者进入本单位以来请病假提供
的全部材料，据此将累计计算出
的病休期，与劳动者可享受的医
疗期进行比对，以此确认劳动者
的医疗期是否期满。 （金晶）

【案例分析】

医 疗 期 如 何 计 算 ？

【案例分析】

王阿姨的医疗期可否延长？


